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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致：(濉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我单位（公司）自愿参与贵单位组织的“2026年度濉溪县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项目”。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方已仔细研究了2026年度濉溪县乡村公益性岗位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公告及附件的全部内容，我单位完全响应公告所列全部服务要求，愿意以人民币：130元/人（备注：11个月，2026年2月份至2026年12月份）的价格参与此项目，并履行义务。
二、我单位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具备本地化服务能力，能够提供及时、高效的承保与理赔服务。
三、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有关资料真实和准确。若违反以上承诺，将无条件接受业主单位及有关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并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
             联系方式：          
日期：

